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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 4.1 
長遠房屋策略  

意識到房屋是本港最受關注的民生問題，政府銳意制訂新的長遠房屋策略，力

求解決房屋問題。二零一二年九月，政府委任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 (長策

會 )，就制定新的長遠房屋策略提出建議。長策會隨後在二零一三年九月至十二

月諮詢公眾三個月。根據長策會提出的建議及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，政府在二

零一四年十二月頒布新長遠房屋策略，內容摘錄如下：  

(I)  願景與原則  

長遠房屋策略的願景，是協助全港家庭安居，讓他們可以入住適切而可負擔的

居所。在這個大前提下，長遠房屋策略採用「供應主導」及「靈活變通」的原

則，務求穩中求變：  

  「供應主導」：由於準備土地和在其上建設房屋需時多年，政府應預早籌

謀，推算需求和規劃土地供應，並依據客觀的長遠房屋需求推算，有計劃

地籌建公營房屋單位和推出私營房屋用地。  

  「靈活變通」：參考一九九八年長遠房屋策略發表後房屋市場的起伏及其

後政策大幅轉變所帶來的影響，並汲取當中教訓，政府應按實際情況的轉

變，定期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，並據此定期調整未來的規劃及建屋計

劃。  

(II)  策略  

長遠房屋策略包括下列策略：  

(1)  借助新的房屋需求推算模式，及早規劃土地供應以興建公私營房屋。  

  政府採納長策會建議的方法，推算長遠房屋需求。方法計及住戶數

目的淨增長、受重建影響的住戶、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，以及其他

因素，以推算十年內所需新房屋單位的數目。  

(2) 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，訂定逐年推展的十年房屋供應目標。  

  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，政府更新二零一五／一六年度至二零二四／

二五年度的長遠房屋需求推算。根據這項推算，未來十年期的長遠

房 屋 供 應 目 標 為 480 000 個 單 位 ， 當 中 公 私 營 房 屋 供 應 比 例 為

60:40。 按 此 ， 公 營 房 屋 供 應 目 標 為 290 000 個 單 位 ， 其 中 包 括

200 000 個出租公屋 (公屋 )單位及 90 000 個資助出售單位，而私營

房屋供應目標則為 190 000 個單位。  

(3) 興建公屋單位，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基層市民提供「安全網」。  

  將公屋一般申請者 (即家庭申請者和長者一人申請者 )首次配屋時間

維持在平均三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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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 以公平合理的方式編配公屋單位，並確保合理運用公屋資源。  

(4) 提供居者有其屋 (居屋 )單位和其他形式的資助出售單位，讓中低收入家庭

實現自置居所的願望。  

  適時推出一些資助出售單位的補充計劃。  

  善用私營機構的力量，輔助政府提供資助出售單位。  

  促進資助出售房屋的市場流轉，使更多人能購買已補價或尚未補價

的資助出售房屋。  

(5) 確保市場有穩定的土地供應，並在有需要時推行需求管理措施，以維持私

人物業市場穩健發展。  

  採取短、中、長期措施，多管齊下，透過善用已開發的土地和增闢

新土地，發展新市鎮，從而不斷開拓土地資源。  

  簡化程序和改善土地行政機制，致力提高土地和房屋供應的效率。  

  參考一系列指標，並因應本港和環球經濟狀況的變化，在有需要時

考慮調整現行的需求管理措施，又或推出新措施。  

新長遠房屋策略標誌着香港房屋政策發展的重要里程。展望未來，政府會按年

檢討長遠房屋需求推算及逐年推展的十年房屋供應目標，並在每個財政年度結

束前公布檢討結果。政府還會爭取公眾支持，盡力取得所需的土地、人力及財

政資源，以達到預期的房屋供應目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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